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6 月 2 9 日

臺中市特定地區興辦事業計畫說明會

經 濟 部 中 部 辦 公 室

勝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臺 中 市 政 府



壹、特定地區合法化途徑說明

貳、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參、使用地變更流程說明

肆、結語

簡 報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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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合
程度低

都市
土地

特
定
地
區

整體變更

5公頃以上

2-5公頃(考量以下評估因素)

報編產業園區

個別變更坵塊
較不完整

配置方案
有困難

申請面積未達
1/2或2公頃

土地整合
程度高

坵塊
完整

配置方案
依法配置

申請面積達
1/2或2公頃

非都市
土地

一般農業區

(都市計畫法)

(特定地區整體/
個別變更要點)
特定農業區需先解編

為一般農業區

通盤檢討

個案變更

報編產業園區

壹、特定地區合法化途徑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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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特定地區整體變更 特定地區個別變更

輔導經營方案
2～5公頃
特定地區

提出整體計畫、預為規劃公共設施用地，允
許特定地區變更丁種建築用地及適當使用地

因故無法循整體變更方式申請，允許個別
廠地變更丁種建築用地及適當使用地。

公共設施比例
≧20％

道路、鄰接農業用地時留設適當隔離綠
帶或設施、污水處理設施等

≧30%
綠地≧10％變更土地總面積

隔離綠帶
或設施

≧10公尺
(隔離綠帶或設施)

≧1.5公尺隔離綠帶(2公頃以下)

可變更丁建面積 臨登廠地面積1倍 臨登建物及廠房投影面積加計法定空地

回饋金 當期公告現值 X 編定總面積 X 50%
（依農發條例繳交予農業發展基金）

當期公告現值 X 編定總面積 X 50%
（依農發條例繳交予農業發展基金）

計畫管制 需完成工廠設立許可及工廠登記
依核定計畫持續管制，例如:10年營運不得移轉、設置光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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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特定地區合法化途徑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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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5

整體變更申請資格

應符合下列資格:

公告特定地區內，已補辦臨登者
區外已補辦臨登者及列管低污染工

廠，取得輔導進駐者，得併同提出

申請人
應符合下列規定：

特定地區條件

申請範圍非位屬特定農業區，且申請面積２公頃以
上未達５公頃之土地或占特定地區總面積二分之一
以上。（≠全區）
興辦產業屬低污染事業。
於特定地區公告後無「增、擴建違規未依法改善者」

或「經環保主管機關勒令停工、停業者」。

符合資格者得提出申請
應於輔導期限屆滿之日前一年申請，並備妥應備文件(1式8份)

興辦事業計畫書
農業用地變更使用說明書(未涉及農業用地變更

者免附)
其他應附證明文件(視基地條件而定)
土地間有水路或道路相隔者，應取得具該水路或

道路相關主管機關或所有權人同意使用文件



6

 ≧20%公共設施變更編定為其他適當使用地（非丁建）
 包含≧10公尺隔離綠帶或設施

 應臨接寬８公尺以上之道路，該道路須能容納開發所產生之防災與交通需求。
 應設置適當廢污水處理設施，採雨、污水分流接通至經許可之排水幹線、河川或公共水

域，不得排放至農業專屬灌排水渠道系統。

指具有隔離效果之通路、水路、
空地、廣場、平面停車場、開
放球場、蓄水池及滯洪池等非
建築之開放性設施。

隔離設施

綠地、綠帶、防風林、隔離
（綠）帶、公園。

隔離綠帶

若為合理規劃配置隔離綠帶或設施者，得敘明理由，使用
毗連特定地區外土地(僅能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

20%

包含10m隔離綠帶

80%

貳、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整體變更公共設施



A廠商:

 具臨登資格且面積達特定地區1/2，可提出整體變更申請。

 可變更丁建面積為原臨登廠地面積1倍，需負擔20%公共設施(自申請範圍規劃

10M隔離綠帶或設施)。

道路(8M)

區外 B廠商
(具臨登)
不參與

A廠商
(具臨登)

剩餘未變更土地，待輔導期結束後109.6.2，違
規使用者將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特定地區

10M

10M

10M

丁建

隔離綠帶或設施

貳、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整體變更規劃配置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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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設施計畫應規劃自基地邊界線退縮寬度至少10公尺之隔離綠帶或設施。

 若為合 理規劃配置隔離綠帶，應敘明理由，使用毗連特定地區外土地，變更編定

為國土保安用地。

隔離綠帶或設施

8
道路(8M)

區外

特定地區

B廠商
(具臨登)

參與

A廠商
(具臨登)

10M

4M 6M

10M

拆廠
得以毗鄰區外土地納入範圍

10M

丁建

貳、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整體變更規劃配置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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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協調會2次以上無法取得申請整體變更範圍內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者。

9

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循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個
別
變
更

協
調
會
會
議
記
錄
及
成
果

中央政府

未
登
記
工
廠
輔
導
管
理
推
動
小
組
審
認

申請人

無
法
整
體
變
更
理
由
細
項
審
認

召
開
第
一
次
協
調
會

召
開
第
二
次
協
調
會

召開時間應於送件前六個月內

間隔30日以上

公告周知

開會通知

寄發會議紀錄

意願調查
(調查期間14日以上)

意
願
調
查
結
果
寄
發

依
相
同
程
序

欲申請個別變更之申請人

備
妥
文
件
提
出
申
請
認
定

協調會辦理程序示意圖：

貳、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個別變更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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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變更申請資格
申請人應符合以下申請要件，始得提出個別變更申請：

區內已補辦臨時工
廠登記之低汙染事
業

申請人 特定地區條件

申請範圍非位屬特定農業區，
且申請面積未達５公頃之土地
避免包圍或夾雜農地
興辦產業屬低污染事業
工廠應符合環境保護、消防、

水利、水土保持等規定
無「增、擴建違規未依法改善

者」或「經環保主管機關勒令停
工、停業者」

應符合下列情形： 應符合下列規定：

無法整體變更證明

取得經濟部審認無法
依31-1條規定辦理
之證明文件。

貳、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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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規劃土地總面積≧30% 隔離綠帶或設施
 且寬度至少1.5公尺

參酌「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
作業要點」第十一、十二點規定

 包含≧10%之綠地面積，並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
用地。
參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三十一條規
定

 申請面積大於2公頃，寬度至少10公尺

 若為合理規劃配置隔離綠帶或設施者，得敘明理由，
使用毗連特定地區外土地僅能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

１.５米(隔離綠帶)

10 ％隔離綠帶
(國土保安用地)

20 ％隔離設施
(丁種建築用地)

70%

貳、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丁種建築用地
隔離設施可計入法定空地

個別變更公共設施



A廠商(有臨登):

 興辦產業人有正當理由

及佐證文件，經辦理2

次土地協調會以上仍無

法取得申請整體變更範

圍內全部土地所有權人

同意。

區外

B廠商(無臨登)

 無法提出個別變更申

請或參與。

12
道路

特定地區

B廠商
(無臨登)
無法申請
或參與

A廠商
(有臨登)

10M

C地主
(維持農用)

10%
綠地

20%
隔離設施

貳、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個別變更規劃配置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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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審認說明

一
︑
辦
理
整
體

變
更
困
難

整體變更方案之10m
隔離綠帶，廠商拆除
廠房將導致無法經營，
且區內確無其他適當
區位可供重建。

(範例)
本案南側C廠商必須拆除約80％廠房，影響安全結構，且經整體規劃後，可配
置廠房之丁種建築因面積不足或其他原因無法提供重建廠房之需求。

二
︑
區
位

現
況

特定地區周邊產業及
農業環境現況說明。

(範例)
本案周邊均非屬優良農地，位於基地西側及南側有丁種建築用地上合法工廠。
另周邊農業多屬休耕，僅部分旱作。

三
︑
符
合
產
業
重
要
性
及
優
勢

是否符合地方發展區
位、產業發展或供應
鏈需求

(範例)
1. 位處本市區域計畫空間發展布局所指認之「科技產業走廊」，且周邊多屬

產業發展用地。
2. 本案A公司於106年取得本市績優中小企業製造業金手獎及通過本市政府

SBIR企業創新補助，係屬本市政府認可之重要發展產業。該公司符合○○
產業上下游供應鏈、提供YY企業相關零組件供應。

是否達一定規模市場
占有率或具備關鍵技
術，並增加投資金額
及就業機會。

(範例)
本案A公司通過ISO-9001：2000/CNS126XX國際認證，預計個別變更投資額4
億元，增聘員工20位。另○○產品市場占有率 %，主要銷售歐美市場，並為X
賣場、YY企業主要供應商。

無法整體變更理由之細項審認說明
貳、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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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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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辦
理
整
體
變
更
困
難

整體變更方案之10m隔離綠帶，廠商

拆除廠房將導致無法經營，且區內確

無其他適當區位可供重建。

圖例 特定地區範圍 隔離設施或綠帶

無法整體變更理由之細項審認說明



二
︑
區
位
現
況

特定地區周邊產業及農業環境現況
說明。

15

500公尺

A廠商

無法整體變更理由之細項審認說明
貳、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項目 審認說明
四
︑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意
願
調
查
及

協
商
部
分

針對整體方案，區內及毗連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意願調查是否經充分協商。
協調方式：
■土地及建築物議價買賣
□土地及建築物議價租賃
■土地及建築物交換
■提供共同負擔比例之試算
□其他合作變更方式。

(範例)
1. 意願調查結果：變更為丁種建築意願調查結果，AAA、BBB、CCC地主因拆廠不願

同意整體變更。DDD地主、區外EEE地主維持農業使用無變更意願。
2. 與DDD地主協議以2倍土地市價價購，無法取得同意。與區外EEE地主協議以2.5倍

土地市價價購10米範圍，取得同意。
3. 已與AAA、BBB、CCC地主洽談後續依比例共同負擔拆廠、土地交換..等相關事宜

仍無意願。

五
︑
不
參
與
之
地
主
對
後
續
處
境
之
了
解

土地所有權人(包含無意願之
地主)對於後續工廠合法化作
業是否瞭解?

(範例)
已於兩次協調會中向不同意參與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廠商說明未登記工廠輔導期間
(109.6.2)屆滿後，將適用工廠管理輔導法、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有關違
反土地或建築物使用之罰則，且無法辦理土地合法化。

區內同意變更者無法整合成
完整區塊

(範例)
本案未取得貫穿道路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導致特區範圍分割為二，且具有臨登工廠之
土地間包含未取得臨登工廠，致使可以辦理變更之土地分佈零星整合不易。

無法整體變更理由之細項審認說明
貳、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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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意
願
調
查
及
協
商
部
分

針對整體方案，區內及毗連土地所
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願調查是否
經充分協商。
協調方式：
■土地及建築物議價買賣
□土地及建築物議價租賃
■土地及建築物交換
■提供共同負擔比例之試算
□其他合作變更方式。

E地主

C地主

B地主

A地主

D地主
 協議價購(2倍市價)
 合作開發
 其他

協議
不成

E地主
 協議價購(2.5倍市

價價購10公尺)
 合作開發
 其他

1.A、B地主二廠商因拆廠不願整體變更
；D地主、E地主(區外)維持農用無變更
意願。

2.與D地主協議以2倍市價價購，無法取
得同意。與區外E地主協議以2.5倍市價
價購10公尺，取得同意。

3.再與A、B地主洽談共同負擔拆廠、土
地交換等方案，仍無意願。

協商歷程摘要：(範例)

無法整體變更理由之細項審認說明
貳、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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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意
願
調
查
及
協
商
部
分

針對整體方案，區內及毗連土地所有
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願調查是否經充
分協商。
協調方式：
■土地及建築物議價買賣
□土地及建築物議價租賃
■土地及建築物交換
■提供共同負擔比例之試算
□其他合作變更方式。

C廠商

個別變更方案

無法整體變更理由之細項審認說明
貳、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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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不
參
與
之
地
主
對
後
續
處
境
之
了
解

土地所有權人(包含無意願之地主)對
於後續工廠合法化作業是否瞭解?

個別變更
廠商

已於土地協調會中向不同意參與之土地
所有權人及廠商說明未登記工廠輔導期
間(109.6.2)屆滿後，將適用工廠管理輔
導法、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及建築
法有關違反土地或建築物使用之罰則，
且無法辦理土地合法化。

無法變更

無法變更

無法整體變更理由之細項審認說明
貳、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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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不
參
與
之
地
主
對
後
續
處
境
之
了
解

區內同意變更者無法整合成完整區塊

經2次土地協調會及變更編定為丁種用
地意願調查，A.B.C廠商土地範圍以外之
土地皆表示不同意，而存在包圍夾雜之
情形。

A廠商

B廠商

C廠商

無法整體變更理由之細項審認說明
貳、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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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其
他

個別方案提供額外社會回饋(如隔離綠
帶、社區回饋…等)

範例:

1. 本案預擬個別變更規劃方案，除依個別變更要點配置外，
另於西側多規劃綠帶做為國土保安用地，以維護農業生產
環境。

2. 本案地主已承諾自變更編定完成之次日起10年內不得以一
部或全部轉售、轉租、設定地上權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
用並提供相關切結書。

3. 本案廠商願配合政策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

其他縣市政府認為需增列之議題 -

無法整體變更理由之細項審認說明
貳、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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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特區土地所有權人及關係人

確認所有關係人投入及權利變換條件

整體變更方案

整體規劃方案確立

撰寫興辦事業計畫文件

個別變更方案

召開至少2次協調會

撰寫審認無法整體證明文件

檢送無法整體證明至縣市政府

1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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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送興辦事業計畫至縣市政府

貳、使用地變更流程說明

22

參、使用地變更流程說明



提送興辦事業計畫1

市政府審查2

經濟部作業審查3

工作小組實質審查4

推動小組決議審查5

經濟部核准興辦事業計畫

提送無法整體證明文件1

市政府審查2

經濟部作業審查3

工作小組實質審查4

推動小組決議審查5

經濟部核發無法整體證明文件

整體變更 個別變更

23

參、使用地變更流程說明



向縣府申請使用地變更(地政)2

1 廠商申請預為分割

公共設施施作及勘驗作業4

3 辦理公共設施用地變更作業

至農業主管機關繳交回饋金5

至地政單位辦理丁建用地變更6

向市政府申請興辦事業計畫2

1 廠商申請無法整體變更審認

核准興辦事業計畫

3 市政府審查

至農業主管機關繳交回饋金1

至地政單位辦理丁建、國保用地變更2

整體變更 個別變更

24

參、使用地變更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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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定地區輔導方案辦理原則「整體變更為原則，個別變更

為例外」。

二、特定地區輔導方案受理期間至108年6月2日，逾期將無法

提出申請，請各業界老闆、企業主管們儘速提出申請。

肆、結語

世暘

欣大 工豐

林裕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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